
（A 类）

张人社字〔2022〕46 号 签发人：范祥玉

对区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委员第 217 号提案的
答复

孙鹏飞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张店区保障房住房问题的提案收悉，现答

复如下：

张店区是一座高度重视人才的城市。近年来，张店区委区政

府以最大的诚意为各类人才择业就业、创新创业提供有力的政策

支持。

在针对不同类型的各类人才推出多种购房、租房优惠政策方

面，张店区人社局严格落实、认真执行淄博市出台的人才新政和

人才金政政策。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1 日期间，

按照发放条件向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、硕士研究生学历，

或者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毕业生兑现租房（购房）补贴。

自 2019 年 11 月 21 日以来，将原有政策进一步升级、发放标准进

一步提高，目前新引进毕业五年内全日制学士本科生到张店区企

业、个体工商户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职工作的发放一次性购房

补助 5 万元；新引进或新培养的毕业五年内硕士研究生到张店区


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职工作的发放一次性购

房补助 8 万元；新引进或新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到张店区企事业单

位、个体工商户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职工作的发放一次性购房

补助 30 万元。仅 2022 年上半年，张店区合计发放一次性购房补

助 212 人，补贴资金 1172 万元，在为各类人才做好服务的同时，

进一步提升了张店区招才引智的整体环境，全区人才发展生态不

断优化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落实好各项人才新政和金政政策，让

更多的人才到淄博安居乐业。

感谢您对我区人社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欢迎多提宝贵意见！

张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7 月 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张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联系人：秦天

琦，联系电话：2183319）
抄 送：区督查工作中心、区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


